


勿觸法！
違反者，另將參照本校「學生獎懲規定」懲處



①

②



①

②



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：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Logout
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Logout






請選填
輔英科技大學

有此「*」一定要詳細填寫



 工作證申請期限(許可期間最長為6個月)：
 於上學期申請者，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次學期3月31日止，
 於下學期申請者，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同年9月30日止；
 跨學期或學年度申請工作證，檢附經學校註冊組加蓋申請期

間次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或提供註冊證明者，不受前述
申請期間限制，許可期間最長為6個月。



必須注意給予的指示再
做進一步的操作

不要選「親自領取」



最新版本會請學生約定是否同意接受電子公文



上傳文件證明

學生證、護照、居留證，
一律需要上傳

※上傳證件轉成PDF檔

學生證正反面，
一定要有當學期
「註冊章」 或「在學證明」及

「註冊繳費單據」

*(外國學生適用)
*請務必上傳「財力無法繼續維持學業及生活」

具體證明(自述表並簽章)。
*未上傳證明文件者，一律退件。

建議能上傳郵局
「審查費」收據(全體適用)



外國學生需於

*請務必上傳「財力無法繼
續維持學業及生活」之自述
表並簽章，或依左列項目上

傳具體證明。
*未上傳證明文件者，一律

退件。
(外國學生適用)



自述表(範例)

本人 黃大陸，學號4FL105000目前就讀輔英科技大

學應用外語系四技3年級，因本人「財力無法繼續維

持學業及生活」，因此申辦工讀工作證，特此聲明。

中華民國 000年 00月 00日 學生： 簽章(需親簽名)

(本範例-僅外國學生申請工讀工作證使用)

「外國學生」適用/

外國學生需於



請先將檔案名稱設定好，避免上
傳錯誤的檔案

※請務必檢查清楚上傳的檔案是否正確

當所有文件都上傳完請按下一步



匯款單填寫
範例







學生申請
學校

審核資格
勞動部審核

1.學生申請後之次日6-7時許，勞動部會E-Mail通知學校管理者審核訊息。

2.學校「審核通過」後，即傳送勞動部審核。

3.勞動部收件後7天工作天內，傳送E-Mail通知審核結果「已發文」或「補正」訊息。

退件退件



法令規定1

就業服務法107.11.28

罰則

含違反第50條

勿觸法！
違反者，另將
參照本校「學生
獎懲規定」懲處



法令規定2

申辦宣導事項:

 依據「雇主聘雇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規定，來臺就讀正式學制之僑生、港澳生及外國
留學生，入學後即可向機關申請，惟來臺學習語言課程之外國留學生，則須修業1年以上，
方可提出申請。

 工作證申請期限(最長為6個月)：
 於上學期申請者，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次學期3月31日止；
 於下學期申請者，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同年9月30日止；
 跨學期或學年度申請工作證，檢附經學校註冊組加蓋申請期間次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

或提供註冊證明者，不受前述申請期間限制，許可期間最長為6個月。(需上傳申請平台)

 學生因休學、退學者，若工作許可證仍在有效期限內，應將工作許可證繳回學校輔導單位。

●畢業生：

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同年6月30日止，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延長許可期至9月30日止：
1.畢業生或研修生如有暑修或延畢者，需要提出相關證明者。(需上傳申請平台)

2.僑外生若考取大學或研究所，加附由錄取學校出具該生已完成報到手續之證明文件。(需上

傳平台)

許可期限最長6個月
上學期期限至次學期 3月31日

就業補給站
下學期期限至同年 9月30日



法令規定3

宣導事項:

 外籍人士或國外留學生除應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外，「未經考

試及訓練合格取得執業證並受旅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、團體

之臨時招請，不得執行導遊業務，倘查有違規情事，交通部觀

光局將依法裁罰」。

 依法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。(交通部觀光局公文) 



*

申訴單位及電話
高雄市勞工局
07-8124613

宣導/求職打工注意安全並防騙



您的就業補給站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
祝福您


